
证券代码
：

0007 89�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

201 0- 34

号

关于公司获得财政奖励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为贯彻落实国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确保

"

十一五

"

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任务按期完成，依据财政部《关于下

达

2010

年和清算

2008-2009

年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

财建

[2010]411

号

)

的规定，江

西省财政厅下达了 《关于下达

2010

年和清算

2009

年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财建

[2010]268

号）文件，

2010

年

9

月

9

日，公司收到了此笔奖励资金

128

万元人民币，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600853� � � � � � � � �

证券简称
：

龙建股份 编号
：

临
201 0- 036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

公司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4

日签订了《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书》，拟将持有本公司

30,940,07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76%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到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该项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收购报告书（摘要）已于

2009

年

5

月

6

日发布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现将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该股权划转事项已得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国资产权【

2009

】

498

号），公司已于

2009

年

7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此次批准事项。 由于此前本公司第一大

股东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按照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减持方案减持本公司

的股份，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不得增持的期限内， 所以中国证监会暂时没有受理该项股权划转事项。

2010

年

5

月，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重新启动申请程序。

2010

年

9

月

10

日，公司接到通知，中国证监会

已于当日向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正式受理了该项股权划转申请。 本公

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规则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9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

0021 33� � � � � � � � �

证券简称
：

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

(201 0)04 7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9

日以书面形式送达， 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2

日上午九时在杭州市平海路

8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本次会议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采用书面表决的方式，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推选黎洁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

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

000055

、

200055

证券简称
：

方大集团
、

方大
B

公告编号
：

201 0- 29

号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重要提示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9

月

10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深圳市方大自动化系统

有限公司与西安西航集团铝业公司联合中标西安市地铁一号线一期工程屏蔽门采购与安装工程， 中标金额

61,180,275

元。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９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五届十

四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９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出席董事

１１

人。 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奇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的提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关于委托替代发电

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张奇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 ０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０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

为准。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出席会议

登记手续的本公司股东，股东本人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他人代为出席。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邀请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召开地点：泰安市普照寺路

５

号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审议议案名称：

审议公司《关于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披露情况：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式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原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凭证、

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

卡及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５

号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５

号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２７１０００

）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８－８２３２０２２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深市股东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２０

； 投票简称为“能山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

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审议公司《关于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流程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

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证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

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股东进行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２

）会议联系方式：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及传真：

０５３８－８２３２０２２

联系人：初军

六、备查文件：

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 ０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公司《关于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备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

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１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释义

公司

／

本公司：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山东：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聊城热电：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华能聊城：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华能嘉祥：华能嘉祥发电有限公司

莱芜发电厂：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发电厂

日照发电：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

济宁运河：华能济宁运河发电有限公司

●

交易内容：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不超过

４４５

，

８４０．２

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华能聊城热电有限

公司代发，替代价格为

３５０

元

／

兆瓦时（含税），华能聊城按照［（聊城热电替代电量的相应批复电价

－

替代价格）］

×

替代上网电量向聊城热电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其中： 批复电价为

３９７．４

元

／

兆瓦时（含税）上网电量

１４８

，

３１１

兆

瓦时，批复电价为

４１０．１

元

／

兆瓦时（含税）上网电量

２９７

，

５２９．２

兆瓦时，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２

，

４９１．１４

万元。 华能

聊城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２

、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不超过

１０５

，

２８２．５

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华能嘉祥发电有限公司代发，替代价

格为

３５０

元

／

兆瓦时（含税），华能嘉祥按照［（

３９７．４

元

／

兆瓦时（含税）

－

替代价格）］

×

替代上网电量向聊城热电支付

替代发电补偿费， 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４９９．０４

万元。 华能嘉祥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３

、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不超过

１３２

，

７４７．５

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代发，替代价

格为

３５０

元

／

兆瓦时（含税），日照发电按照［（

３９７．４

元

／

兆瓦时（含税）

－

替代价格）］

×

替代上网电量向聊城热电支付

替代发电补偿费， 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６２９．２２

万元。 日照发电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４

、公司分公司莱芜发电厂不超过

６６２

，

００１．８

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华能济宁运河发电有限公司代发，替代

价格为

３５０

元

／

兆瓦时（含税），济宁运河按照［（

３９８．４

元

／

兆瓦时（含税）

－

替代价格）］

×

替代上网电量向莱芜电厂支

付替代发电补偿费，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３

，

２０４．０９

万元。济宁运河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董事张奇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了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委托替代发电是本公司为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

排”政策所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关停机组的部分电量由大容量、高参数机组代发，不影响公司现有机组的正常

运行。由于本公司实际销售的上网电价不变，故该交易有利于降低发电机组煤耗水平和公司综合平均发电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资产状况没有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山东省替代发电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委托关联方替代发电，具体交易如下：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不超过

４４５

，

８４０．２

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华能聊城热电有限

公司代发，替代价格为

３５０

元

／

兆瓦时（含税），华能聊城按照［（聊城热电替代电量的相应批复电价

－

替代价格）］

×

替代上网电量向聊城热电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其中： 批复电价为

３９７．４

元

／

兆瓦时（含税）上网电量

１４８

，

３１１

兆

瓦时，批复电价为

４１０．１

元

／

兆瓦时（含税）上网电量

２９７

，

５２９．２

兆瓦时，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２

，

４９１．１４

万元。 华能

聊城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２

、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不超过

１０５

，

２８２．５

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华能嘉祥发电有限公司代发，替代价

格为

３５０

元

／

兆瓦时（含税），华能嘉祥按照［（

３９７．４

元

／

兆瓦时（含税）

－

替代价格）］

×

替代上网电量向聊城热电支付

替代发电补偿费， 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４９９．０４

万元。 华能嘉祥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３

、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不超过

１３２

，

７４７．５

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代发，替代价

格为

３５０

元

／

兆瓦时（含税），日照发电按照［（

３９７．４

元

／

兆瓦时（含税）

－

替代价格）］

×

替代上网电量向聊城热电支付

替代发电补偿费， 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６２９．２２

万元。 日照发电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４

、公司分公司莱芜发电厂不超过

６６２

，

００１．８

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华能济宁运河发电有限公司代发，替代

价格为

３５０

元

／

兆瓦时（含税），济宁运河按照［（

３９８．４

元

／

兆瓦时（含税）

－

替代价格）］

×

替代上网电量向莱芜电厂支

付替代发电补偿费，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３

，

２０４．０９

万元。济宁运河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华能聊城、华能嘉祥、日照发电、济宁运河及本公司的控制人均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因此上述公司为

本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了五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的

提案》。 在董事会审议该项提案时，关联董事张奇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

意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文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２５００７４３３８４７６２

；

住 所：聊城市聊冠路北小许庄南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力及热力工程安装检修、咨询服务；电力设备材料销售。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华能聊城现有

２

台

３３

万千瓦燃煤机组，装机容量为

６６

万千瓦。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年底，华能聊城总资产

２６１

，

４７１

万元，净资产

３７

，

０１３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６

，

７８２

万元，净利润

－ －５

，

７５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底，华能聊城净资产

２９

，

４２４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８７

，

６２５

万元，净利润

－７

，

５９０

万元。

关联关系：华能聊城为公司控制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

２

、华能嘉祥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３

，

８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勇；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０８２９１６５９５９５３５

；

住 所：济宁市嘉祥县嘉祥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火力发电；一般经营项目：电器设备的维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年底，华能嘉祥总资产

２６３

，

４２２

万元，净资产

２４

，

２３５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１

，

００２

万元，净利

润

－１３

，

３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底，华能嘉祥净资产

１７

，

６２１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５５

，

０４４

万元，净利润

－６

，

６１４

万元。

华能嘉祥发电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能山东里能煤电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关联关系：华能嘉祥公司为公司控制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３

、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１２４

，

５５８．７９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坚；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１１０２６１４０７２１８０

；

住所：日照市北京路

３９９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建设、拥有和运行

２ｘ３５

万千瓦级燃煤发电机组的山东日照电厂，并向山东电网出售电力（以上范

围需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年底，日照发电总资产

３７８

，

２１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４

，

７９６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３１０

，

７９２

万元，净利

润

－３

，

０８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底，日照发电净资产

１０７

，

１２８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５

，

５４１

万元，净利润

－ ７

，

６６９

万

元。

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关联关系：日照发电公司为公司控制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

４

、华能济宁运河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９

，

６３５．５３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奇；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０８１１７０６０９２６８０

；

住所：济宁市长沟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热力生产及上网销售（涉及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年底，济宁运河总资产

３８０

，

６６８

万元，净资产

６０

，

０４５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３

，

８５０

万元，净利润

－１

，

９４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底，济宁运河净资产

５５

，

０４９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７

，

３６２

万元，净利润

－ ４

，

９９６

万元。

华能济宁运河发电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关联关系：济宁运河公司为公司控制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

５

、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华能聊城、华能嘉祥、日照发电、济宁运河及本公司的控制人均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因此上述交易属

于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根据目前国内同行业替代发电的市场情况，以及各关联方发电边际成本来确定替代价格。经协商，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与各关联方签署协议如下：

（一）聊城热电与华能聊城签署的《替代发电协议》

１

、协议签署方：甲方：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乙方：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３

、替代电量

甲方被替代发电量为：不超过

４８６０００

兆瓦时（按甲方上年度综合厂用电率

８．４５％

、

８．１７ ％

折算，甲方被替

代上网电量为：

４４５８４０．２

兆瓦时）；其中：价格

３９７．４

元

／

兆瓦时的发电量

１６２０００

兆瓦时，上网电量

１４８３１１

兆瓦

时；价格

４１０．１

元

／

兆瓦时的发电量

３２４０００

兆瓦时，上网电量

２９７５２９．２

兆瓦时；

乙方替代发电量为：不超过

４７３０１２

兆瓦时（按照被替代方和替代方上网电量相等的原则和乙方上年度综合

厂用电率

５．６７％

、

５．８２ ％

折算）。

４

、替代价格

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替代甲方发电的替代价格为

３５０

元

／

兆瓦时（含税）。

５

、替代时间：乙方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６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按照［甲方替代电量的相应批复电价

３９７．４

元

／Ｍｗｈ

（含税）、

４１０．１

元

／Ｍｗｈ

（含税）

×

替代上

网电量］，按月向乙方支付替代电费。由乙方按照［（甲方批复电价

－

替代价格］

×

替代上网电量，向甲方支付替代发

电补偿费。如果国家或省调整电价，应阶段清算电价调整前的有关费用；如需调整替代价格，甲、乙双方另行签订

补充协议。

７

、乙方应在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支付替代电费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替代发电补偿费支付给甲方。

８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生效。

（二）聊城热电与华能嘉祥签署的《替代发电协议》

１

、协议签署方：甲方：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乙方：华能嘉祥发电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３

、替代电量

甲方被替代发电量为：不超过

１１５０００

兆瓦时（按甲方上年度综合厂用电率

８．４５ ％

折算，甲方被替代上网

电量为：

１０５２８２．５

兆瓦时）。

乙方替代发电量为：不超过

１１１８００

兆瓦时（按照被替代方和替代方上网电量相等的原则和乙方上年度综合

厂用电率

５．８３ ％

折算）。

４

、替代价格

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替代甲方发电的替代价格为

３５０

元

／

兆瓦时（含税）。

５

、替代时间

乙方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代发电量。

６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按照［甲方替代电量的相应批复电价

３９７．４

元

／Ｍｗｈ

（含税）

×

替代上网电量］，按月向乙方

支付替代电费。 由乙方按照［（甲方批复电价

－

替代价格］

×

替代上网电量，向甲方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 如果国家

或省调整电价，应阶段清算电价调整前的有关费用；如需调整替代价格，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７

、乙方应在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支付替代电费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替代发电补偿费支付给甲方。

８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生效。

（三）聊城热电与日照发电签署的《替代发电协议》

１

、协议签署方：甲方：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３

、替代电量

甲方被替代发电量为：不超过

１４５０００

兆瓦时（按甲方上年度综合厂用电率

８．４５ ％

折算，甲方被替代上网

电量为：

１３２７４７．５

兆瓦时）。

乙方替代发电量为：不超过

１４１９１５．２

兆瓦时（按照被替代方和替代方上网电量相等的原则和乙方上年度综

合厂用电率

６．４６ ％

折算）。

４

、替代价格

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替代甲方发电的替代价格为

３５０

元

／

兆瓦时（含税）。

５

、替代时间

乙方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代发电量。

６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按照［甲方替代电量的相应批复电价

３９７．４

元

／Ｍｗｈ

（含税）

×

替代上网电量］，按月向乙方

支付替代电费。 由乙方按照［（甲方批复电价

－

替代价格］

×

替代上网电量，向甲方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 如果国家

或省调整电价，应阶段清算电价调整前的有关费用；如需调整替代价格，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７

、乙方应在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支付替代电费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替代发电补偿费支付给甲方。

８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生效。

（四）本公司与济宁运河公司签署的《替代发电协议》

１

、协议签署方：甲方：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能济宁运河发电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３

、替代电量

甲方所属莱芜发电厂被替代发电量为：不超过

７２２０００

兆瓦时（按甲方上年度综合厂用电率

８．３１ ％

折算，甲

方被替代上网电量为：

６６２００１．８

兆瓦时）；

乙方替代上网电量为：

６６２００１．８

兆瓦时。

４

、替代价格

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替代甲方发电的替代价格为

３５０

元

／

兆瓦时（含税）。

５

、替代时间

乙方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代发电量。

６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按照［甲方替代电量的相应批复电价

３９８．４

元

／Ｍｗｈ

（含税）］，按月向乙方支付替代电费。

由乙方按照［（甲方批复电价

－

替代价格］

×

替代上网电量，向甲方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 如果国家或省调整电价，

应阶段清算电价调整前的有关费用；如需调整替代价格，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７

、乙方应在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支付替代电费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替代发电补偿费支付给甲方。

８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公司将下属电厂关停机组的部分电量委托关联方替代发电。 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

心计划、地区电网负荷平衡和安全因素以及各发电企业的负荷情况，公司委托多家关联方代发。

委托替代发电是本公司为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所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关停机组的部分电量由大

容量、高参数机组代发，不影响公司现有机组的正常运行。 由于本公司实际销售的上网电价不变，故该交易有利

于降低发电机组煤耗水平和公司综合平均发电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资产状况没有影响。

五、关联交易事项披露

２０１０

年初至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同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９１．５５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交易。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委托替代发电是公司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排”方针的一

项举措，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提案时均回避表决，符

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与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签订的《替代发电协议》；

３

、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与华能嘉祥发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签订的《替代发电协议》；

４

、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与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签订的《替代发电协议》；

５

、本公司与华能济宁运河发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签订的《替代发电协议》。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 ０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
：

深南电
A

、

深南电
B

；

股票代码
：

000037

、

200037

；

告编号
：

201 0- 046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关于临时收取燃气燃油加工费补贴地方燃机电厂顶峰发电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

2010

年

9

月

10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临时收取燃气燃油加工费补贴地方燃机电厂顶峰发电方

案》（深府办

[2010]74

号），为全力保障深圳市电力供应，提高全市燃机发电积极性，解决

2010

年全市地方燃机电

厂发电补贴问题

,

深圳市人民政府决定从

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对深圳市除居民用户以外的所有

用户收取燃气燃油加工费

,

根据用户实际发生用电量

,

按每千瓦时

0.022

元收取。 按照国家节能减排有关政策，优

先对顶峰发电的燃气机组进行补贴。 具体补贴方案将按照深府办《关于印发深圳市地方燃油（气）机组发电补贴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深府办

[2009]54

号）（以下简称

"

《暂行办法》

"

）制定，经相关政府部门审定后拨付补贴资

金。

根据上述方案计算

,

公司下属南山热电厂

2010

年

1-6

月政府补贴资金约

1.43

亿元；

2010

年

7

月

-12

月仍将

沿用《暂行办法》进行补贴。 由于受益期间的发电量及发电所用燃气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上述方案对公

司

2010

年度整体经营利润影响暂无法准确预测。

备查文件：

1

、《关于临时收取燃气燃油加工费补贴地方燃机电厂顶峰发电方案》（深府办

[2010]74

号）；

2

、《关于印发深圳市地方燃油（气）机组发电补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深府办

[2009]54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４４

股票简称
：

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５２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额度为

４

，

５００

万元，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有关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目前，该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６

个月的期限已到，本公司已按承诺归还了上述款项。 本次

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既为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提供了支持，同时又为公司节约了财务费用。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９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４４

股票简称
：

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３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

项提示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五）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宁市海州西路

２１８

号宏达大厦

１１

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星期一）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３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审议《关于非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２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３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４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

＜

嵋槭鹿嬖駺的议

＞

浮罚�

６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三、参与现场会议的股东的登记方法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自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６

：

３０

，上述资

料应于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公司董事会；

（六）登记地点：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１１８

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持牌一只

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２

、投票证券代码：

３６２１４４

投票证券简称：宏达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申报价格如下：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关于非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第

１

项沈国甫

１．０１

议案一《关于非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第

２

项马月娟

１．０２

议案一《关于非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第

３

项朱海东

１．０３

议案一《关于非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第

４

项胡郎秋

１．０４

议案一《关于非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第

５

项李宏

１．０５

议案一《关于非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第

６

项毛志林

１．０６

议案二《关于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第

１

项胡兵

２．０１

议案二《关于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第

２

项杨兆华

２．０２

议案二《关于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第

３

项张敏华

２．０３

议案三《关于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第

１

项陈卫荣

３．０１

议案三《关于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第

２

项张建福

３．０２

议案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６．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对于议案一、二、三， “委托股数”项下

应填报选举票数）：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４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２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以上除议案一、二、三外的其他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投

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对除议案一、二、三外的其他议案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

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除议案一、二、三外的其他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议案一、二、三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

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

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股东可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请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时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人：曾勇、孔史杰

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５５１９９７

传真：

０５７３－８７５６６６１６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１１８

号

邮编：

３１４４０９

（二）参加会议股东其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三）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四）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停牌一天，于

９

月

２０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通知。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 Ｏ年九月十四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议案一《关于非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

第

１

项沈国甫 同意票数：

第

２

项马月娟 同意票数：

第

３

项朱海东 同意票数：

第

４

项胡郎秋 同意票数：

第

５

项李 宏 同意票数：

第

６

项毛志林 同意票数：

议案二《关于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议案》

第

１

项胡 兵 同意票数：

第

２

项杨兆华 同意票数：

第

３

项张敏华 同意票数：

议案三《关于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第

１

项陈卫荣 同意票数：

第

２

项张建福 同意票数：

议案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五《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六《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每页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

位公章）。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
：

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

０２０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５

，

２１７

，

３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５．５１ ％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１

、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４４

号文核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以

９．２

元

／

股向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冶金集团” ）等

６

家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股票

１３０

，

４３４

，

７８２

股，其中：冶金集团

６５

，

２１７

，

３９１

股、万盛基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云南省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４

，

２１７

，

３９１

股。 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１８３

，

９７９

，

２１９

股。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认购的股份自发行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锁定，万盛基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太平

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自发行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得转让。

２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日期和届次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和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二、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万盛基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五家公司（个人）所持本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期届满。 限售期内， 上述五家股东均无转让所持有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情形，本

公司董事会受上述五家股东的委托，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解除限售手续。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限售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无限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万盛基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６ ４．９４ ２．４５ ０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 ２．０４ １．０２ ０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８ １．７０ ０．８４ 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８ １．７０ ０．８４ ０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４

，

２１７

，

３９１ ４

，

２１７

，

３９１ ０．７１ ０．７２ ０．３６ ０

合计

６５

，

２１７

，

３９１ ６５

，

２１７

，

３９１ １０．９４ １１．１０ ５．５１ ０

注：冻结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及无限售条

件股份之和。

三、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９６

，

７５５

，

５８９ ５０．４０ －６５

，

２１７

，

３９１ ５３１

，

５３８

，

１９８ ４４．８９

１

、冶金集团所持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５３１

，

４３６

，

５９１ ４４．８８ ０ ５３１

，

４３６

，

５９１ ４４．８８

２

、高管股份

１０１

，

６０７ ０．０１ ０ １０１

，

６０７ ０．０１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５

，

２１７

，

３９１ ５．５１ －６５

，

２１７

，

３９１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８７

，

２２３

，

６３０ ４９．６０ ６５

，

２１７

，

３９１ ６５２

，

４４１

，

０２１ ５５．１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８７

，

２２３

，

６３０ ４９．６０ ６５

，

２１７

，

３９１ ６５２

，

４４１

，

０２１ ５５．１１

三、股份总数

１

，

１８３

，

９７９

，

２１９ １００ １

，

１８３

，

９７９

，

２１９ １００

四、其他事项

１

、发行中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万盛基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五家股东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时，承

诺其所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经本公司董事会核查，上述五家股东持有的有限售条

件股份自发行之日至提出本次解除限售申请之日止无转让情形。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

否；

４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

√

否；

５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不适用；

五、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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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收到董事计海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计海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

因，提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计海明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低于《公司

法》规定的法定人数，但辞职将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因此其仍将按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责。同时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名新的

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选举。计海明先生的辞职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

效。 辞职后，计海明先生将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三日


